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第十二點修正總說明
   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於一０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訂定生效，迄今修正二次，最後一次係於一０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生效，全文共十二點。為因應財產管理業務需求爰予修正本要點第十二點，其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
考量物價調整及物品管理之行政效能，修正本局非消耗品登帳標準為單價超過3,000元且耐用年限為2年者，應列帳控管。(修正規定第十二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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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正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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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說明

	十二、	小額採購辦理憑證核銷應檢附發票或收據依序陳核單位主管後，屬採購財物者應會辦本局秘書室依據財物管理相關規定辦理登記，並會辦本局會計室審閱後送原請購案核定層級核銷。
    前項小額採購新臺幣三千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者，得由使用單位自行登記列管，免列帳於本局財產管理資訊系統。

	十二、	小額採購辦理憑證核銷應檢附發票或收據依序陳核單位主管後，屬採購財物者應會辦本局秘書室依據財物管理相關規定辦理登記，並會辦本局會計室審閱後送原請購案核定層級核銷。
    前項小額採購新臺幣一千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者，得由使用單位自行登記列管，免列帳於本局財產管理資訊系統。

	考量物價調整及物品管理之行政效能，修正本局非消耗品登帳標準為單價超過3,000元且耐用年限為2年者，應列帳控管。



